
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1年 6月 22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10 分 

開會地點：視訊會議 

出席人員：詳如出席表，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21 位，出席委員

19位，已達法定出席人數；提案 9、10主席由陳至柔院

長代理。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案 次 案       由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備
註 

一 本校 110學年度教學優
良教師獎勵決選案。 

經 5位候選人 5分鐘簡報分享教育
理念與教學心得後，清點線上委員
人數為 19人，計 19人投票，每票
至多勾選 3位，依票數高低排序為
張○東 17票、李○玲 17票、呂○豪
16票、陳瓊娟 3票、譚峻濱 2票，

同意由前三名張○東、李○玲、呂○
豪榮獲教學優良教師獎勵。 

通知提案單位。 
 

二 食科系 111學年度第 1
學期續聘謝○富擔任兼
任教師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三 電機系 110學年度第 2
學期擬新、續聘王○茜
等三人擔任兼任教師追
認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四 電機系初任教師才○益
專案助理教授申請提敘

薪級案。 

照案通過，同意才○益老師溯自 111
年 2月 1日起提敘 14級，由 330薪

點提敘至 650薪點，超過 2年部
分，依規定保留至升等副教授職務
時再予回復。 

照案執行。 
 

五 食品科學系蔡○泓教授
申請於 111學年（第 1-
2學期）（111年 8月 1
日至 112年 7月 31
日）教授休假研究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六 電機工程系柯○隆教授
申請於 111學年度第 1
學期、112學年度第 1

學期(111年 8月 1日至
112年 1月 31日、112
年 8月 1日至 113 年 1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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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日)教授休假研究
案。 

七 航運管理系 110 學年度
第 2學期教師升等評鑑
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八 擬修正本校觀休學院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準則」部份條文（規
定）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九 觀休學院餐旅系游○傑
專案講師級專業技術人
員聘任資格審查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十 擬修正本校觀休學院觀

休系「教師著作升等審
查要點」部份條文（規
定）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十一 觀休學院觀休系李○儒
教授申請於 111 學年
（第一學期）（111 年
08月 01日至 112 年 01
月 31日）教授休假研
究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十二 觀休學院餐旅系初任教
師游○傑專案講師級專

業技術人員申請提敘薪
級案。 

本案退回觀光休閒學院與餐旅管理
系，重新審視游師職前年資是否符

合採計提敘之相關規定，再提請校
教評會審議。 

照案執行。 
 

十三 請重新審視觀休學院遊
憩系陳正國教師助理教
授級專業技術人員聘任
案。 

本案退回觀光休閒學院與海洋遊憩
系，釐清案情並載明相關法令依據
及處置建議後，再提送校教評會審
議。 

照案執行。 
 

十四 請重新審視觀休學院遊
憩系陳正國教師助理教
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升等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案。 

本案退回觀光休閒學院與海洋遊憩
系，釐清案情並載明相關法令依據
及處置建議後，再提送校教評會審
議。 

照案執行。 
 

十五 通識教育中心陳○鴻老
師申請學位送審助理教
授證案。 

照案通過。 教育部已核發教
師證。 

 

十六 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
王○助理教授申請自
111年 5月升等副教授
案。 

一、同意進行校級外審作業。 
二、校級「審查作業小組」委員經

討論由蔡明惠教授、洪櫻芬教
授、陳至柔教授組成。 

已通過外審，提
本次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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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次 案       由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備

註 

十七 申請「科技部 111 年度
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
勵」補助經費及名單
案。 

莊○霖委員、蔡○敏委員遇案迴避，
照案通過。 

通知提案單位。 
 

十八 電機系楊明達老師申請
升等教授案。 

一、本案經教務處將楊師申請升等
著作，送請校外專家學者 3人
審查，其中 1位審查人於審查
意見表(乙表)缺點欄勾選「涉
及抄襲或違反其他學術倫理情
事(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

實)」，依本校「教師違反送審
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
案件處理要點」第 5點規定略
以，校教評會接獲檢舉案後，
應由校教評會召集人會同教務
長、被檢舉人所屬學院院長及
人事室主任於五日內完成形式
要件審查，確認是否受理。對
於形式要件成立之檢舉案件，
校教評會召集人應於十日內組
成五至七人調查小組。 

二、如確認受理，調查小組成員如
下：校教評會召集人(小組召集
人)、各學院院長、蔡委員明
惠、柯委員裕隆及聘請國立臺
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賴炎生
講座教授等 7位。 

照案執行。 
 

十九 本校應用外語系姚慧美
老師指摘洪芙蓉老師涉
及違反教師倫理守則乙
案。 

洪師未違反教師倫理守則。 依本校教師倫理
守則第二十五條
規定，函知姚師
及洪師。 

 

二十 修正本校「教師聘任暨

升等審查辦法」一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二十
一 

廢止本校「業界專家聘
用辦法」一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參、業務單位報告： 

報告一                                      提案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人文暨管理學院物流系、資管系、航管系、觀休系、與應外系 111學年

度專任教師合聘案，請討論。 

說明： 

一、物流系因教學課程需要，擬合聘資管系林○清副教授及航管系郭○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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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教授，並經林師、郭師本人同意，聘期自 111年 8月 1日至 112年 1

月 31日，共計 1學期。 

二、應外系因教學課程需要，擬合聘觀休系王淑治助理教授，並經王師本人

同意，聘期自 111年 8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日，共計 1年。 

三、案經物流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教評會（111.05.26）【報告 1-

1】、資管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教評會（111.05.11）【報告 1-

2】、航管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8次系教評會（111.05.31）【報告 1-

3】；應外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教評會（111.05.11）【報告 1-

4】、觀休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教評會（111.06.08）【報告 1-

5】審議通過及人管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教評會

（111.06.09）【報告 1-6】、觀休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教評

會（111.06.15）【報告 1-7】備查在案【合聘表如報告 1-8】。 

人事室說明：郭○瑜教師 111年 6月 13日簽陳擬於 111年 8月 1日離職，並

於 111年 6月 16日經校長核准。 

決議：林○清委員自行迴避，准予備查。 

 

報告二                                        提案單位：觀光休閒學院 

案由：餐旅系 110-2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聘任追認案，請備查。 

說明：本案(餐旅系追認准簽)業經該系、院實質審查，符合本校業界專家聘用

辦法，並經人事室查詢無不適任教育人員情形，詳如下表請備查：【報

告 2】 

主聘單位
(原系所) 

教師 
等級 

教  師 
姓  名 

從聘單位 聘     期 
授課科目 

及學分/時數 
備 註 

資管系 副教授 林○清 物流系 
自 111 年 8 月 01 日起
至 112年 1月 31日止 

服務業人力資源管理-
碩專班 3學分/3小時
(27小時) 

 
 

航管系 
助理 
教授 

郭○瑜 物流系 
自 111 年 8 月 01 日起
至 112年 1月 31日止 

專題討論-日碩班 1學
分 2小時(2.8小時) 

 
專題討論-碩專班 1學
分 2小時(2.8小時) 

觀休系 
助理 
教授 

王○治 應外系 

自 111 年 8 月 01 日起
至 112年 1月 31日止 

日語(一) 
2學分 2小時 

 

日語(三) 
2學分 2小時 

自 112 年 2 月 01 日起
至 112年 7月 31日止 

日語(二) 
2學分 2小時 
日語(四) 
2學分 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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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准予備查。 

 

報告三                                        提案單位：觀光休閒學院 

案由：觀休學院觀休系與餐旅系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專任教師合聘案，請討

論。 

說明： 

一、觀休系因教學課程需要等，擬與餐旅系合聘吳○教授、潘○仁副教授及

陳宏斌副教授，並經吳師本人等共計 3位同意，合聘聘期自 111年 8月

1日至 112年 1月 31日，共計半年。 

二、案經觀休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教評會（111.6.8）【報告 1-

5】、餐旅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教評會（111.6.8）【報告 3-

1】審議通過及觀休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教評會

（111.6.15）【報告 1-7】備查在案。【合聘表如報告 3-2】 

決議：吳○委員、潘○仁委員、陳○斌委員自行迴避，准予備查。 

 

 

報告四                                        提案單位：觀光休閒學院 

案由：觀休學院觀休系與遊憩系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專任教師合聘案，請討

系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數 

授課 
教師 

業界 
專家 

業界專家學經歷 
/職稱 

業界 
年資 

聘用資格
符合本校
業界專家 
聘用辦法 

擬聘 
職級 

餐旅系 
咖啡實務 

3學分/3小時 
吳○ 黃○修 捌捌零咖啡店/店長 5年 

符合第三
條第四點 

不列 
職級 

主聘單位
(原系所) 

教師 
等級 

教  師 
姓  名 從聘單位 聘     期 授課科目 

及學分/時數 備 註 

餐旅管理系 教授 吳○ 觀光休閒
系 

自 111 年 8 月 01 日起
至 112年 1月 31日止 

觀光休閒專題研討 
3學分/3小時 碩專一 

餐旅管理系 副教授 潘○仁 觀光休閒
系 

自 111 年 8 月 01 日起
至 112年 1月 31日止 

專題討論 
1學分/0.5小時 日碩一 

專題討論 
1學分/0.5小時 碩專一 

餐旅管理系 副教授 陳○斌 觀光休閒
系 

自 111 年 8 月 01 日起
至 112年 1月 31日止 

多變量分析 
3學分/1小時 日碩二 

多變量分析 
3學分/1小時 碩專二 



6 
 

論。 

說明： 

一、觀休系因教學課程需要等，擬與遊憩系合聘黃○升教授、吳○隆教授、

吳○宏副教授及高○源助理教授，並經黃師本人等共計 4位同意，合聘

聘期自 111年 8月 1日至 112年 1月 31日，共計半年。 

二、案經觀休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教評會（111.6.8）【報告 1-

5】、遊憩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教評會（111.6.8）【報告 4-

1】審議通過及觀休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教評會

（111.6.15）【報告 1-7】備查在案。【合聘表如報告 4-2】 

 

決議：准予備查。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人文暨管理學院 110學年度教師年資加薪事宜，請討論。 

說明： 

一、案經資管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教評會（111.05.11）【附件 1-

1】應外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教評會（111.05.11）【附件 1-

2】、航管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系教評會（111.04.27）【附件 1-

3】、物流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教評會（111.05.26）【附件 1-

4】及人管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教評會(111.06.09)【附件 1-

主聘單位
(原系所) 

教師 
等級 

教  師 
姓  名 從聘單位 聘     期 授課科目 

及學分/時數 備 註 

海洋遊憩系 教授 黃○升 觀光休閒系 
自 111 年 8 月 01 日起
至 112年 1月 31日止 

專題討論 
1學分/0.5小時 日碩一 

海洋遊憩系 教授 吳○隆 觀光休閒系 
自 111 年 8 月 01 日起
至 112年 1月 31日止 

專題討論 
1學分/0.5小時 碩專一 

海洋運動與健康休閒
專題研討 

3學分/1小時 
碩專二 

海洋遊憩系 副教授 吳○宏 觀光休閒系 
自 111 年 8 月 01 日起
至 112年 1月 31日止 

海洋運動與健康休閒
專題研討 

3學分/1小時 
碩專二 

海洋遊憩系 
助理 
教授 高○源 觀光休閒系 

自 111 年 8 月 01 日起
至 112年 1月 31日止 

海洋運動與健康休閒
專題研討 

3學分/1小時 
碩專二 



7 
 

5】審議通過。 

二、檢附 110學年度各系教師年資加薪清冊【附件 1-6】。 

人事室說明：依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第十一點規定：「本校

教師任教每六年為一週期，屆期未依本要點規定赴產業研習或研

究半年者，經三級教評會決議，不得辦理借調、申請及執行出國

講學或國內外進修計畫、休假研究、辦理晉級加俸、減授鐘點、

支領超鐘點費、於校外兼職或兼課、核給校內各項獎勵。」物流

系鍾○章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採計之終止日期為 111年 7月

31日，目前進行中，計畫執行日期為 111年 7月 31日。 

決議：林○清委員、王○秋委員、韓○健委員、陳○彰委員、陳○柔委員自行

迴避，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人文暨管理學院 111學年度教師續聘事宜，請討論。 

說明： 

一、案經資管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教評會（111.05.11）【附件 1-

1】應外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教評會（111.05.11）【附件 1-

2】、航管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系教評會（111.04.27）【附件 1-

3】、物流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教評會（111.05.26）【附件 1-

4】及人管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教評會(111.06.09)【附件 1-

5】審議通過。 

二、檢附 111學年度各系教師聘期屆滿及未屆滿情形清冊【附件 2】。 

人事室說明：郭○瑜教師 111年 6月 13日簽陳擬於 111年 8月 1日離職，並

於 111年 6月 16日經校長核准。 

決議：林○清委員、王○秋委員、韓○健委員、陳○彰委員、陳○柔委員自行

迴避，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人文暨管理學院航運管理系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專案教師聘任案，請討

論。 

說明： 

一、航管系徵聘專案教師 1位，經本校教師員額管控配置小組 110學年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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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期第 1次會議通過（111.03.23），共 4位應徵者投件（航運專長計

有 4名），經審查符合聘任條件共 3位；並於 111年 5月 17日中午 12時

10分起，辦理線上面試事宜。 

二、經書面審查、面試等程序，依序推薦吳○淵博士、林○靜博士、蔡○彥

博士等 3位候選人。 

三、案經航管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7次系教評會（111.05.17）及人文暨

管理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教評會(111.06.09)【附件 1-5】

審議通過。【系教評及應徵者資料如附件 3】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人文暨管理學院資訊管理系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專案教師聘任兩名案，

請討論。 

說明： 

一、資管系徵聘專案教師 2位（資訊類、管理類），經本校教師員額管控配置

小組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會議通過（111.03.23），資訊類共 11位

應徵者投件（資訊類專長計有 11名），經審查符合聘任條件共 5位；管

理類共 6位應徵者投件（管理類專長計有 6名），經審查符合聘任條件共

4位，並於 111年 5月 26日早上 9時起，辦理面試事宜。 

二、經書面審查、面試等程序，資訊類依序推薦石○惠博士、蔡○君博士、

王○澤博士等 3位候選人；管理類依序推薦張○碩博士、魏○倫博士、

阮○容博士等 3位候選人。 

三、案經資管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教評會（111.05.26）及人文暨

管理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教評會(111.06.09)【附件 1-5】

審議通過。【系教評及應徵者資料如附件 4】 

資訊類 

應徵者 

項目 

吳○淵 

專案助理教授 

林○靜 

專案助理教授 

蔡○彥 

專案助理教授 

平均分數 87.67 86.33 80.67 

優先順序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校長圈核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9 
 

 

 

 

 

 

 

 

管理類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人文暨管理學院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專案教師聘任

案，請討論。 

說明： 

一、物流系徵聘專案教師 1位，經本校教師員額管控配置小組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會議通過（111.04.19），共 9位應徵者投件（管理、行銷

流通、物流運輸等專長計有 9名），經審查符合聘任條件共 5位；並於

111年 6月 1日上午 11時起，辦理線上面試事宜。 

二、經書面審查、面試等程序，依序推薦方沴淳博士、陳冠利博士、謝孟紋

博士等 3位候選人。 

三、案經物流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教評會（111.06.01）及人文暨

管理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教評會(111.06.09)【附件 1-5】

審議通過。【系教評及應徵者資料如附件 5】 

應徵者 

項目 

石○惠 

專案助理教授 

蔡○君 

專案助理教授 

王○澤 

專案助理教授 

評選總分 87.25 84.5 78.5 

優先順序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校長圈核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應徵者 

項目 

張○碩 

專案助理教授 

魏○倫 

專案助理教授 

阮○容 

專案助理教授 

評選總分 89.5 80.75 75 

優先順序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校長圈核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應徵者 

項目 

方○淳 

專案助理教授 

陳○利 

專案助理教授 

謝○紋 

專案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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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物流系重新審視初任教師林○文專案助理教授申請提敘薪級案，請討

論。 

說明： 

一、依據教師待遇條例、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暨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

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林○文助理教授於 102年 12月及 105年 4月獲得博士學位，曾於 103年

8月 15日至 111年 1月 15日服務於廣州南方學院擔任教師職務，工作

內容為教學，服務成績優良，年資計 7年。 

三、案經物流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教評會（111.06.01）【附件

5】及人管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教評會(111.06.09)【附件 1-

5】審議通過。 

四、檢附林○文助理教授提敘薪級核准簽文、博士學位畢業證書、前單位離

職證明及其他相關文件。【附件 6】 

人事室說明：倘採計 7年年資提敘 7級，林師自 330薪點提敘至 475薪點。 

決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事關教師個人權益，爾後類此案件由新進教師系所簽陳，奉核後提

三級教評會審議。 

 

提案七                                  提案單位：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案由：電信系 111學年度續聘陳○龍擔任兼任教師案，請討論。 

說明： 

評選總分 532 506 490 

優先順序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校長圈核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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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經電信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教評會（111.5.24)【附件 7-

1】及海工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教評會(111.6.14)【附件

7-2】審議通過。 

二、檢附續聘兼任教師陳○龍聘審資料名冊(如下)及相關證明文件資料【附

件 7-3】。 

序
號 

聘任
情形 

初次 
聘任 

擬聘兼任
職稱 

姓名 
畢業學歷

(校名+系)/
學位 

教師證
書字號 

開課
班別 

授課科目 
必選
修 

每週
時數 

專職單位及職稱 備註 

1 續聘 否 

副教授級

專業技術

人員 

陳○龍 

大同大學

電機工程

研究所畢

業 

講字第
086435
號 

日四
甲 

電子產品
檢驗量測
實務 

3學分 3
小時 

(111-1) 選 3 
德凱認證股份有限

公司總監 
一學年 

高頻量測
技術 3學
分/3小

時 
(111-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案由：資工系 111學年度專案教師評鑑續聘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第 4點規定辦理。 

二、資工系計有黃○祥專案助理教授 1位，檢附教師評鑑評分表、兼辦業務

特助服務績效說明表暨相關證明文件【附件 8-1】。 

三、111學年度資工系專案教師經考評後續聘一年，續聘名單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聘期
(年) 聘期起迄日 備註 

1 黃○祥 專案助理教授 1 1110801~1120731 110.8新聘 

四、案經資工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111.5.11)【附件 8-

2】及海工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教評會(111.6.14)【附件

7-2】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案由：養殖系、食科系、資工系、電信系、電機系 111學年度專任（案）續聘

案，請討論。 

說明： 

一、養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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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有 8名教師，111學年度續聘專任教師施○昀、曾○璋、李○芳、

徐振豐等 4位，另古○鈞教授於 111年 6月 30日屆齡退休，爰不

提列續聘。 

（二）續聘名單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合聘單位 
聘期
(年) 聘期起迄日 

是否為第
一次續聘 備註 

1 施○昀 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87.8新聘 

2 曾○璋 副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85.8新聘 

3 李○芳 副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99.8新聘 

4 徐○豐 助理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81.9新聘 

（三）案經養殖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教評會（111.5.11）【附

件 9-1】及海工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教評會

(111.6.14)【附件 7-2】。 

二、食科系 

（一）本系計有 10 名教師，111 學年度續聘專任教師蔡○泓、劉○汝、

邱○新、陳○倫、胡○熙等 5位教師。 

（二）續聘名單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合聘單位 聘期
(年) 聘期起迄日 是否為第

一次續聘 
備註 

1 蔡○泓 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98.9.14新

聘 

2 劉○汝 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91.8新聘 

3 邱○新 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95.2.20新

聘 

4 陳○倫 副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91.8新聘 

5 胡○熙 助理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91.2新聘 

（三）案經食科系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教評會(111.6.8)【附件

9-2】及海工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教評會(111.6.14)

【附件 7-2】。 

三、資工系 

（一）本系計有 7 名教師，111 學年度續聘專任教師胡○誌、楊○益、

陳○宗、林○達、陳○弼等 5位教師。 

（二）續聘名單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合聘單位 聘期
(年) 聘期起迄日 是否為第

一次續聘 
備註 

1 胡○誌 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87.8新聘 

2 楊○益 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93.8新聘 

3 陳○宗 副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95.2新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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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達 助理教授 無 1 1110801~1120731 是 
110.8新聘 
(續聘第一次
為一年) 

5 陳○弼 助理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110.2新聘 

（三）案經資工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教評會(111.5.11)【附件

8-2】及海工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教評會(111.6.14)

【附件 7-2】。 

四、電信系 

（一）本系計有 7名教師，111學年度續聘專任教師洪○倫、莊○霖、吳

○典、何○興、顏○昌等 5位教師。 

（二）續聘名單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合聘單位 
聘期
(年) 聘期起迄日 是否為第

一次續聘 備註 

1 洪○倫 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89.08新聘 

2 莊○霖 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89.08新聘 

3 吳○典 副教授 無 2 1110801~1130131 否 87.08新聘 

4 何○興 副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95.08新聘 

5 顏○昌 副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83.08新聘 

（三）案經電信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教評會(111.5.24)【附件

7-1】及海工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教評會(111.6.14) 

【附件 7-2】。 

五、電機系 

（一）本系計有 13 名教師，111 學年度續聘專任教師黃○評、林○勳、

楊○達等 3位教師。 

（二）續聘名單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合聘單位 
聘期
(年) 聘期起迄日 是否為第

一次續聘 備註 

1 黃○評 教授 無 1 1110801~1120731 是 

110.10.6新
聘 

(續聘第一次
為一年) 

2 林○勳 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101.8新聘 

3 楊○達 副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109.8新聘 

（三）案經電機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教評會(111.5.11)【附件

9-3】及海工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教評會(111.6.14)

【附件 7-2】。 

六、檢附 111學年度各系教師聘期屆滿及未屆滿情形清冊【附件 9-4】。 

決議：劉○汝委員、邱○新委員、洪○倫委員、莊○霖委員、蔡○敏委員自行

迴避，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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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                                  提案單位：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案由：養殖系、食科系、資工系、電信系、電機系 110學年度專任（案）教師

年資加薪事宜，請討論。 

說明： 

一、養殖系 

（一）110學年度專任（案）教師年資加薪情形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現支薪俸合計 最高薪額 院系意見 備註 

1 施○昀 教授 0770 77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2 古○鈞 教授 0770 77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3 曾○璋 副教授 0710 71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4 陸○慧 副教授 0710 71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5 李○芳 副教授 0710 71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6 徐○豐 助理教授 0650 65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7 翁○勝 講師 0625 625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8 何○平 專案助理
教授 0475 650 加薪一級  

（二）案經養殖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教評會(111.5.11)【附件

9-1】及海工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教評會(111.6.14)

【附件 7-2】。 

二、食科系 

（一）110學年度專任（案）教師年資加薪情形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現支薪俸合計 最高薪額 院系意見 備註 

1 蔡○泓 教授 0770 77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2 劉○汝 教授 0770 77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3 陳○翰 教授 0710 770 加年功薪一級  

4 邱○新 教授 0680 770 加年功薪一級  

5 張○志 副教授 0710 71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6 張○志 副教授 0710 71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7 陳○倫 副教授 0710 71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8 吳○政 副教授 0600 710 加年功薪一級  

9 胡○熙 助理教授 0650 65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10 許○弘 專案講師 0260 625 加薪一級  

（二）案經食科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教評會(111.6.8)【附件

9-2】及海工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教評會(11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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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2】。 

三、資工系 

（一）110學年度專任（案）教師年資加薪情形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現支薪俸合計 最高薪額 院系意見 備註 

1 楊○裕 教授 0770 77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2 楊○益 教授 0770 77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3 胡○誌 教授 0770 77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4 陳○宗 副教授 0600 71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5 林○達 助理教授 0410 650 加薪一級  

6 陳○弼 助理教授 0350 650 加薪一級  

7 黃○祥 專案講師 0260 625 加薪一級  

（二）案經資工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教評會(111.5.11)【附件

8-2】及海工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教評會(111.6.14)

【附件 7-2】。 

四、電信系 

（一）110學年度專任（案）教師年資加薪情形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現支薪俸合計 最高薪額 院系意見 備註 

1 洪○倫 教授 0770 77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2 莊○霖 教授 0770 77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3 吳○典 副教授 0710 71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4 蔡○敏 副教授 0710 71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5 何○興 副教授 0710 71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6 顏○昌 副教授 0710 71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7 周○興 專案助理
教授 0410 650 加薪一級  

（二）案經電信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教評會(111.5.24)【附件

7-1】及海工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教評會(111.6.14)

【附件 7-2】。 

五、電機系 

（一）110學年度專任（案）教師年資加薪情形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現支薪俸合計 最高薪額 院系意見 備註 

1 吳○基 教授 0770 77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2 柯○隆 教授 0770 77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3 徐○宏 教授 0770 77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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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柯○仁 教授 0740 770 加年功薪一級  

5 林○勳 教授 0740 770 加年功薪一級  

6 楊○達 副教授 0710 71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7 張○東 
專案助理
教授 0525 650 加年功薪一級  

8 才○益 
專案助理
教授 

(五專部) 
0330 650 

不予加薪 
(服務未滿一

年) 
 

9 雷○偉 
專案助理
教授 

(五專部) 
0330 650 

不予加薪 
(服務未滿一

年) 
 

10 鍾○修 
專案助理
教授 

(五專部) 
0625 650 加年功薪一級  

11 朱○億 
專案助理
教授 

(五專部) 
0430 650 加薪一級  

12 段○銘 
專案講師
(五專部) 0245 625 加薪一級  

（二）案經電機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教評會(111.5.11)【附件

9-3】及海工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教評會(111.6.14)

【附件 7-2】。 

六、檢附 110學年度各系教師年資加薪清冊【附件 10】。 

人事室說明：古○鈞教授將於 111年 6月 30日退休，服務未滿 1學年，爰未

予辦理。 

決議：劉○汝委員、邱○新委員、洪○倫委員、莊○霖委員、蔡○敏委員委

員、柯○隆委員、柯○仁委員自行迴避，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案由：養殖系專任教師曾○璋副教授申請升等教授案，請討論。 

說明： 

一、養殖系曾○璋副教授申請以教學實務研究升等教授 

（一）曾○璋教師之副教授年資自 85年 5月迄今已逾 25年，今提出申請

升等教授，符合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第十一條規定。 

（二）曾師以教學實務研究升等，符合本校教師教學實務研究升等審查要

點第 3點相關門檻規定。 

（三）曾師所提升等代表成果《海水魚類種苗生產教材開發暨教學成果展

現與理念傳承》及參考成果。 

（四）曾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如下：  

評分 個人自評 所系初評 學院複評 

合計分數 98.12 98.12 98.12 

（五）曾師升等著作院級外審意見表分數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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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經養殖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教評會(111.4.12)【附件

11-1】及海工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著作審查作業小組會

(111.5.10)【附件 11-2】審議通過後送校外專家、學者審查，外審

結果，並經海工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教評會

(111.6.14)【附件 7-2】審議通過。 

（七）檢附曾師教師升等申請表、論文比對情形、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教學實務研究升等申請門檻評量表、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表、院

級校外審查意見表【附件 11-3】。 

決議：照案通過，函報教育部辦理資格送審事宜。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案由：電機系、電機系五專部、養殖系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專任（案）教師聘

任案，請討論。 

說明： 

一、電機系 

（一）電機系徵聘專任教師 1位，經本校教師員額管控配置小組 110學年

度第 2學期第 1次會議通過(111.3.23)，共 7位應徵者投件（符合

應徵公告具有電機/電子、資工、機械專長共 7名），經審查符合聘

任條件共 7位；並於 111年 5月 25日下午 11時 40分起，辦理面試

事宜。 

（二）經書面審查、面試等程序，依序推薦吳○廸博士、林○凱博士、黃

○林博士等 3位候選人。 

（三）案經電機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系教評會(111.6.2)及海工學

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教評會(111.6.14)【附件 7-2】審

議通過。【系教評及應徵者資料如附件 12-1】 

  

 

 

 

 

二、電機系 

（一）電機系徵聘專案教師 1位，經本校教師員額管控配置小組 110學年

度第 2學期第 1次會議通過(111.3.23)，共 4位應徵者投件（符合

系 別 姓 名 申請等級 外審分數 審查人數 
審查結果評
定及格人數 

備 註 

養殖系 曾○璋 教授 

85 

3 3 教學實務研究 76 

76 

應徵者 
項目 吳○廸 林○凱 黃○林 

評選總分 78.65 70.35 62.35 

優先順序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校長圈核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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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徵公告具有電機/電子、資工、機械專長共 4名)，經審查符合聘

任條件共 4位；並於 111年 5月 25日下午 10時 40分起，辦理面試

事宜。 

（二）經書面審查、面試等程序，依序推薦朱○億博士、雷○偉博士、曾

○明博士等 3位候選人。 

（三）案經電機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系教評會(111.6.2)及海工學

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教評會(111.6.14)【附件 7-2】審

議通過。【系教評及應徵者資料如附件 12-1】 

 

 

 
 

 

 

   

三、電機系五專部 

（一）電機科徵聘專案教師 2位，經本校教師員額管控配置小組 110學年

度第 2學期第 1次會議通過(111.3.23)，共 5位應徵者投件（符合

應徵公告具備風光能源科技、工業 4.0相關專長共 5名)，經審查符

合聘任條件共 5位；並於 111年 5月 25日下午 10時 20分起，辦理

面試事宜。 

（二）經書面審查、面試等程序，依序推薦朱○億博士、段○銘碩士、雷

○偉博士、曾○明博士、林○聖博士等 5位候選人。 

（三）案經電機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系教評會(111.6.2)及海工學

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教評會(111.6.14)【附件 7-2】審

議通過。【系教評及應徵者資料如附件 12-1】 

四、養殖系 

（一）養殖系徵聘專案教師 1位，經本校教師員額管控配置小組 110學年

度第 1學期第 2次會議通過(110.11.9)，共 5位應徵者投件（水產

養殖專業計有五名），經審查符合聘任條件共五位；並於 111年 5月

24日下午 15時 30分起，辦理面試事宜。 

（二）經書面審查、面試等程序，依序推薦楊○逸博士、丁○興博士、簡

○輝博士等 3位候選人。 

（三）案經養殖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6次系教評會(111.5.25)及海工

應徵者 
項目 朱○億 雷○偉 曾○明 

評選總分 57.65 54.55 54.15 

優先順序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校長圈核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應徵者 
項目 朱○億 段○銘 雷○偉 曾○明 林○聖 

評選總分 57.65 55.75 54.55 54.15 53.15 

優先順序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第四順位 第五順位 

校長圈核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第四順位 第五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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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教評會(111.6.14)【附件 7-2】

審議通過。【系教評及應徵者資料如附件 12-2】 

 

 

 

 

 

決議：電機系專任(案)教師、電機系五專部專案教師聘任案退回電機系重新審

視聘任程序，再提三級教評會審議，養殖系聘任案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請人事室通報各學術單位，開會時應注意出席人數、迴避人數，並

於會議紀錄載明。如因迴避或特殊情形致可出席人數未達法定人數

時，請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12條第 3項規定辦理。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擬修正本校共同教育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請討論。 

說明： 

一、修正第二條：二、評審有關教師之教學、研究發明、專門著作、服務及

輔導暨重大獎懲事項。 

二、修正第二條：五、其他有關教師應行評審事項及校長交議事項之審議。 

三、修正第三條：本教評會設置委員 7至 13人，由本委員會主任委員(以下

簡稱主任委員)及各中心主管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各中心每滿 5人推

舉 1人為委員，未及 5人至少推舉 1人。 

倘若中心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不足時，由共同教育委員會就該中心合

聘教師或校內外相關專長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遞補之。 

推舉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四、修正第四條：本教評會審議教師資格審查事項，為避免低階不能高審情

形，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第二、三項及第七條規定辦

理。 

五、修正第五條：本教評會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開會時主任委員因

事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委員公出或請假不得由

其他人員代理。 

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議；應有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惟教師法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應徵者 
項目 楊○逸 丁○興 簡○輝 

評選總分 73.4 69.2 51.9 

優先順序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校長圈核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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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審議教師升等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並獲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決議；審議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及復聘案之出席及決議

人數，依教師法第十四至第十六條、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二至第二十三條

等相關規定辦理。 

六、修正第六條：本會委員如遇討論案由有下列關係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一)現有或曾有指導博士、碩士學位論文之師生關係。 

(二)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三)近三年發表論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參與研究者或共同著作人。 

(四)審查該案件時共同執行研究計畫。 

(五)現為或曾為該案件之代理人或輔佐人。 

如遇有應迴避未迴避，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任務有偏頗之虞者，審查

當事人得申請迴避。是項申請，當事人應舉其原因及事實，並為適當之

釋明；被申請迴避之委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由教評會決議

之。 

有前二項情形，而未經審查當事人申請迴避者，應由教評會主席命其迴

避。 

迴避人員不計入該議案出席委員人數。 

七、修正第八條：本準則未規範事項，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辧法及相

關法令辦理。 

八、案經共教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院教評會(111.06.14)【附件 13-

1】審議通過。 

九、檢附本校共同教育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部份規定修正草案對

照表暨其草案全文各一份【附件 13-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共同教育委員會 110學年度專任教師年資加薪事宜，請討論。 

說明： 

一、通識中心 110學年度教師年資加薪情形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現支 

薪俸合計 最高薪額 院教評會意見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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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安 教授 0770 77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2 洪○芬 教授 0770 77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3 王○輝 教授 0770 77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4 洪○芳 教授 0770 77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5 蔡○惠 教授 0770 77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6 張○儀 教授 0740 770 加年功薪一級  

7 鍾○慧 教授 0710 770 加年功薪一級  

8 陳○彰 副教授 0710 71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9 姜○君 副教授 0710 71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10 侯○章 副教授 0680 710 加年功薪一級  

11 黃○達 
助理 

教授 
0650 650 

111.6.30退休 

未滿一學年不

予辦理 

 

12 洪○瑋 
助理 

教授 
0650 650 

年功薪已支最

高級不予加薪 
 

二、案經通識中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中心教評會(111.06.09)【附件

14-1】及共教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院教評會(111.06.14)【附件

13-1】通過。 

三、檢附 110學年度通識中心專任教師年資加薪清冊。【附件 14-2】 

決議：蔡○惠委員、鍾○慧委員、洪○倫委員自行迴避，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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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共同教育委員會通識中心、基礎中心 110學年度專案教師年資加薪案，

請討論。 

說明： 

一、通識中心胡○玉、陳○名、李○修專案助理教授建議晉薪一級。 

二、基礎中心陳○娟、歐○惠、蔡○君專案助理教授及吳芊諭專案講師建議

晉薪一級。 

三、通識中心陳○鴻專案助理教授、基礎中心游○馨專案講師，因服務未滿

1年不予加薪。 

四、案經通識中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中心教評會(111.06.09)【附件

14-1】、基礎中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中心教評會(111.06.08)

【附件 15-1】及共教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院教評會

(111.06.14)【附件 13-1】審議通過。 

五、檢附 110學年度通識中心及基礎中心專案教師年資加薪清冊【附件 15-

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共同教育委員會 111學年度專任教師續聘案，請討論。 

說明： 

一、通識中心計有洪○芬教授、林○安教授、鍾○慧教授、張○儀教授、姜

○君副教授、王○助理教授、邱○涵助理教授等 7位專任教師皆無不續

聘情事。 

二、案經通識中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中心教評會(111.06.09)【附件

14-1】及共教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院教評會(111.06.14)【附件

13-1】審議通過。 

三、檢附 111學年度專任教師聘期屆滿及未屆滿情形清冊。【附件 16】 

決議：鍾○慧委員自行迴避，照案通過。 

 

提案十七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共同教育委員會 111學年度專案教師評鑑續聘案，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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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本校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第 4點辦理。 

二、通識中心計有胡○玉專案助理教授、基礎中心陳○娟專案助理教授及蔡

○君專案助理教授等 3位專案老師，檢附教師評鑑評分表，兼辦業務特

助服務績效說明表暨相關證明文件。【附件 17】 

三、111學年度通識中心及基礎中心專案教師經考評後續聘一年，續聘名單

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聘期

(年) 
聘期起迄日 備註 

1 胡○玉 
專案 

助理教授 
1 111.8.1-112.7.31  

2 陳○名 
專案 

助理教授 
  聘期未屆滿 

3 陳○鴻 
專案 

助理教授 
  聘期未屆滿 

4 陳○娟 
專案 

助理教授 
1 111.8.1-112.7.31  

5 歐○惠 
專案 

助理教授 
  聘期未屆滿 

6 蔡○君 
專案 

助理教授 
1 111.8.1-112.7.31  

7 游○馨 專案講師   聘期未屆滿 

四、案經通識中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中心教評會(111.06.09)【附件

14-1】、基礎中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中心教評會(111.06.09)

【附件 15-1】及共教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院教評會

(111.06.14)【附件 13-1】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八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共同教育委員會通識中心及基礎中心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專案教師聘任

案，請討論。 

說明： 

一、通識中心 

(一)通識中心徵聘體育類專案講師(含以上)及專案助理教授(含)以上各 1

位，經本校教師員額管控配置小組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會議通

過（111.3.23），共 14位應徵者投件（體育專長計有 14名），經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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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聘任條件共 7位；並於 111年 5月 27日上午 10時 30分起，辦

理面試事宜。 

(二)經書面審查、面試等程序，依序推薦謝○君碩士、蒲○聖碩士、蔡○

娟碩士、張○堯博士、李○修博士、李○謙博士等 6位候選人。 

(三)案經通識中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中心教評會（111.5.27）及

共教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院教評會(111.06.14)【附件 13-

1】審議通過。【通識中心教評及應徵者資料如附件 18】 

 
應徵者 

項目 
謝○君 

(專案講師) 

蒲○聖 

(專案講師) 

蔡○娟 

(專案講師) 

評選總分 342 312.5 311.5 

名次序分 5 11 14 

優先順序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校長圈選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應徵者 

項目 
張○堯 

(專案助理教授) 

李○修 

(專案助理教授) 

李○謙 

(專案助理教授) 

評選總分 406 365 317.5 

名次序分 5 10 15 

優先順序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校長圈選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二、基礎中心 

(一)基礎中心徵聘英文組專案講師(含以上)教師 2-3位，經本校教師員額

管控配置小組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110.11.9）及 110學年度

第 2學期第 1次（111.3.23）會議通過，共 9位應徵者投件（英語專

長計有 9名），經審查符合聘任條件共 9位，另黃姿蓉於 111.5.30來

信告知，放棄本次面試/試教；並於 111年 6月 08日上午 10時 10分

起，辦理面試事宜。 

(二)經書面審查、面試等程序，依序推薦徒○福博士、趙○璧博士、陳○

礽博士、Lasco, ○ Antoine博士、Daniel ○ Ducken碩士、吳○諭

博士、鮑○伶碩士、李○蓉碩士等 8位候選人。 

(三)案經基礎中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中心教評會(111.06.09)【附

件 15-1】及共教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院教評會(111.06.14)

【附件 13-1】審議通過。【應徵者資料如附件 15-1】 
應徵者 

 
項

目 

徒○福 
 

(專案助理

教授) 

趙○璧 
 

(專案助理

教授) 

陳○礽 
 

(專案助理

教授) 

Lasco, 

○ 

Antoine 
(專案助理

教授) 

Daniel 

○ 

Ducken 
(專案講師) 

吳○諭 
 

(專案助理

教授) 

鮑○伶 
 

(專案講師) 

李○蓉 
 

(專案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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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總分 250.55 237.2 225.2 225.85 200.5 196.7 178.8 179.4 

序位總和 5 10 14 16 21 22 27 28 

優先順序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第四順位 第五順位 第六順位 第七順位 第八順位 

校長圈選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第四順位 第五順位 第六順位 第七順位 第八順位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九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共同教育委員會通識中心 111學年度第 1學期擬新、續聘黃○達等擔任

兼任教師案，請討論。 

說明： 

一、案經通識中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中心教評會(111.06.09)【附件

14-1】及共教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院教評會(111.06.14)【附件

13-1】審議通過。 

二、黃○達老師為初次聘任，檢附新、續聘兼任教師聘審資料名冊(如下)；

新、續聘兼任教師簡歷表、相關文件資料【附件 19】。 

 

序號 
聘任 

情形 

擬聘 

兼任職

稱 

姓 名 
畢業學歷(校名+

系)/學位 

教師 

證書字號 
開課班別 授課科目 必選修 每週時數 

專職單位 

及職稱 
備註 

1 新聘 
助理 

教授 
黃○達 

國立臺灣大學三

民主義研究所碩

士 

助理字第

038952號 
電機科 

歷史 選修 2 

無 五專部 
人際關係與溝通 選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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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擬聘兼任教師名冊 

擬聘職稱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現職服

務機關

及職稱 

學   歷 

專長是否

符合任教

科目 

教師證書 

字號 

最近一次經

本校聘任之

日期與系別 

是否有未

通過教學 

評量紀錄 

授 課 科 目 

與 時 數 
擬聘期別 通訊地址 

備考 

(聯絡電話) 

兼任講師 洪○鴻 男 
湖西 
國小 
教師 

國立台東大
學體育系碩
士 

■是 
□否 

 
110學年度
第 2學期 

□是 
■否 

體育興趣選項 

(滾球初階) 

1 學分-2 小時 

日間部 

W 二 3-4 

V一學期   

兼任講師 蔡○鵬 男 

馬公 

國小 

教師 

國立台北師

範學院教育

政策與管理

研究所碩士 

■是 

□否 

講字第 

087399號 

110學年度
第 2學期 

□是 
■否 

體育興趣選項 

(排球初階) 

1 學分-2 小時 
日間部 
W 一 3-4 

V一學期   

兼任講師 陳○玲 女 

馬公 

高中 

教師 

國立體育學

院教練研究

所碩士 

■是 

□否 

講字第 

063807號 

110學年度
第 2學期 

□是 
■否 

體育興趣選項 

(羽球初階) 

1 學分-2 小時 
日間部 
W 一 3-4 

V一學期   

兼任講師 胡○孝 男 

中正 

國中 

校長 

私立輔仁大

學教育學系

碩士 

■是 

□否 

講字第 

105320號 

110學年度
第 2學期 

□是 
■否 

體育興趣選項 

(重量訓練初階) 
1 學分-2 小時 

日間部 
W 五 3-4 

V一學期   

兼任講師 趙○琪 男 

中正 

國中 

教師 

美國紐奧良

州立大學教

育碩士 

■是 
□否 

講字第 

057345號 

110學年度
第 2學期 

□是 
■否 

體育興趣選項 

(羽球初階) 

1 學分-2 小時 
日間部 
W 五 3-4 

V一學期   

兼任 

助理教授 
龔○仁 女 

澎湖科

技大學

博士後

國立陽明大

學神經科學

研究所神經

■是 
□否 

助理字 

144413號 

110學年度
第 2學期 

□是 
■否 

生命科學概論 

2學分-2小時 

日間部 

W四 5-6 

V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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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 科學博士 

兼任 

助理教授 
吳○裕 男 

澎湖縣警

察局婦幼

警察隊組

長 

國立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研究

所博士 

■是 

□否 

 

110學年度
第 2學期 

□是 
■否 

法律與生活 
2 學分-2 小時 

日間部 
W 二 5-6 

V一學期   

兼任講師 謝○富 男 
元泰飯店
有限公司
負責人 

美國紐約長

島大學-MBA 
■是 
□否 

 
110學年度
第 2學期 

□是 
■否 

理財與消費 
2 學分-2 小時 

日間部 
W 三 5-6 

V一學期   

兼任 

助理教授 
謝○富 女 

食品科學
系兼任教

師 

國立臺灣大

學生化科學

研究所博士 

■是 
□否 

 
110學年度
第 2學期 

□是 
■否 

食品與健康 
2 學分-2 小時 

日間部 
W 二 5-6 

V一學期   

兼任講師 李○婷 女 風島民宿
經理 

國立台灣海

洋大學商船

所碩士 

■是 
□否 

 
110學年度
第 2學期 

□是 
■否 

職涯分析與發展 
2 學分-2 小時*2 
日間部、電機科 

W 一 5-6 
W 一 7-8 

V一學期   

講師及專

業技術人

員 

陳○阼 男 
澎湖縣迎
風藝苑創
辦人 

中國文化大

學美術系學

士 

■是 
□否 

 
110學年度
第 2學期 

□是 
■否 

藝術與創意表現 
2 學分-2 小時*2 

日間部 
W 二 5-6 

W 二 10-11 

V一學期   

兼任 

助理教授 
林○哲 男 

大仁科技
大學退休
教師 

彰化師範大

學科學教育

研究所(數學

教育)碩士 

■是 
□否 

助理字 

39828號 

110學年度 
第 2學期 

□是 
■否 

職涯分析與發展 
2 學分/2 小時 

日間部 
W 一 5-6 

V一學期   

兼任講師 張○玉 女 文光國中
教師 

台東大學體

育系碩士 
■是 
□否 

 
110學年度 
第 2學期 

□是 
■否 

羽球進階 
1 學分-2 小時 

進修部 
W 二 13-14 

V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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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 

助理教授 
林○伶 女 

風櫃國民
小學校長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教育

系博士 

■是 
□否 

 
110學年度
第 2學期 

□是 
■否 

職涯分析與發展 
2 學分-2 小時 

進修部 
W 二 10-11 

V一學期   

兼任 

助理教授 
陳○秀 女 

澎湖縣興
仁國小教

師 

國立台中教

育大學語文

教育博士 

■是 
□否 

 
110學年度
第 2學期 

□是 
■否 

國文(一) 
2 學分-2 小時 

電機科 
W 一 7-8 

V一學期   

兼任講師 黃○文 男 湖西國中
教師 

國立台東大

學教育學碩

士 

■是 
□否 

 
110學年度
第 2學期 

□是 
■否 

體育(三) 
1 學分-2 小時 

電機科 
W 二 7-8 

V一學期   

兼任講師 蔡○廷 男 馬公高中
教師 

嘉義大學教

育行政與政

策發展研究

所 

■是 
□否 

 
110學年度
第 2學期 

□是 
■否 

體育(五) 
1 學分-2 小時 

電機科 
W 二 3-4 

V一學期   

兼任講師 蔡○欣 女 澎湖海事
教師 

輔仁大學教

育領導與發

展研究所碩

士 

■是 
□否 

 
110學年度 
第 2學期 

□是 
■否 

國文(三) 
2 學分/2 小時 

電機科 
W 五 5-6 

V一學期   

兼任講師 陳○婷 女 隘門國小 
教師 

拓殖大學研

究所國際開

發學碩士 

■是 
□否 

 
110學年度 
第 2學期 

□是 
■否 

多元語文(一) 
2 學分/2 小時 

電機科 
W 一 8-9 

V一學期   

兼任講師 林○涵 女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地理

所碩士 

■是 
□否 

 
110學年度 
第 1學期 

□是 
■否 

地理 
2 學分-2 小時 

電機科 
W 三 7-8 

V一學期   

兼任講師 陳○妤 女  

東海大學音

樂研究所鋼

琴演奏碩士 

■是 

□否 
 

110學年度 

第 1學期 

□是 

■否 

音樂 
2 學分-2 小時 

電機科 
W 五 7-8 

V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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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講師 林○安 男 
澎湖縣政
府秘書 

東海大學政
治學系政治
理論組碩士 

■是 
□否 

 
110學年度 
第 1學期 

□是 
■否 

公民與社會 
2 學分/2 小時 

電機科 
W 四 7-8 

V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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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                                    提案單位：觀光休閒學院 

案由：觀休學院餐旅系初任教師游○傑專案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申請提敘薪級

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校教評會議(111.5.25)決議辦理。 

二、依據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第 7條: 

(一)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應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

工作六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特殊造詣或成就之佐證資

料:銘傳大學本校及金門分校授課並指導學生比賽)。 

(二)特殊造詣或成就者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之認定，因已送請校

（院、所、系）外學者或專家 7位審查，並一致通過。 

(三)游○傑老師就任之前公司一之軒食品有限公司至 2021年已有 26間直

營門市，員工人數 500人，是台灣相當具規模烘焙店之一。 

三、案經餐旅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教評會（111.6.8）【附件 20-

1】及觀休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教評會（111.6.15）【附件

20-2】審議通過，符合相關提敘薪級規定，同意游師申請提敘年資 2

年。 

四、檢附服務證明書及佐證資料等相關證明文件【附件 20-1】。 

人事室說明：倘採計 2年年資提敘 2級，游師自 245薪點提敘至 275薪點。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一                                  提案單位：觀光休閒學院 

案由：觀休學院各系 111學年度專任教師續聘案，請討論。 

說明： 

一、觀休系 

（一）觀休系計有 11名教師，111學年度續聘專任教師于○亮、白○玲、

方○權、呂○豪、楊○姿、王○治、林○蓁、吳○傑、李○娜等 9

位。 

（二）觀休系 111學年度續聘名單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合聘單位 
聘期
(年) 聘期起迄日 是否為第

一次續聘 備註 

1 于○亮 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2 白○玲 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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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權 副教授 無 2 1110801~1120131 否  

4 呂○豪 副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5 楊○姿 副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6 王○治 助理教授 應外系 2 1110801~1130731 否  

7 林○蓁 助理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8 吳○傑 助理教授 無 1 1110801~1120731 是 
110.2 新聘(續聘第一

次為一年) 

9 李○娜 助理教授 無 1 1110801~1120731 是 
110.2 新聘(續聘第一

次為一年) 

（三）案經觀休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教評會（111.5.26）【附件

21-1】及觀休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教評會

（111.6.15）【附件 20-2】審議通過。 

二、餐旅系 

（一）餐旅系計有 6名教師，111學年度續聘專任教師潘○仁、陳○真等 2

位。 

（二）餐旅系 111學年度續聘名單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合聘單位 
聘期
(年) 聘期起迄日 是否為第

一次續聘 備註 

1 潘○仁 副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2 陳○真 助理教授 無 2 1110801~1130731 否  

（三）案經餐旅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教評會（111.5.24）【附件

21-2】及觀休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教評會

（111.6.15）【附件 20-2】審議通過。 

三、遊憩系 

（一）遊憩系計有 6名教師，111學年度續聘專任教師胡○傑、吳○宏等 2

位，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陳正國 1位。 

（二）遊憩系 111學年度續聘名單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合聘單位 
聘期
(年) 聘期起迄日 是否為第

一次續聘 備註 

1 胡○傑 教授 觀休系 2 1110801~1130731 否  

2 吳○宏 副教授 觀休系 2 1110801~1130731 否  

（三）案經遊憩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教評會（111.6.8）【附件

21-3】及觀休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教評會

（111.6.15）【附件 20-2】審議通過。 

四、觀休系、餐旅系、遊憩系 111學年度教聘期屆滿及未屆滿情形一覽表

【附件 21-4】。 

人事室說明：有關遊憩系 111學年度續聘專任教師胡○傑、吳○宏等 2位，教

授級專業技術人員陳○國 1位。續聘名單只胡○傑、吳○宏 2人

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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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第 10條規定：「專業技術人員之

解聘、停聘、不續聘與其通報、資訊蒐集、查詢及申訴等事項，比照教

師之規定。」 

二、教師法第 16條規定：教師聘任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不續聘……： 

(一)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 

(二)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三、教師法第 26條第 5項規定，教師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案尚在處理程

序中，其聘約期限屆滿者，學校應予暫時繼續聘任。 

四、教育部 109年 11月 26日、110年 3月 10日臺教人(三)字第

1090143687、1100028095號書函以，轉知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解聘、不續

聘、停聘案之「作業流程圖」、「作業流程檢覈表」及「提案表（含範

例）」與應注意事項在案。【附件 21-5】 

五、有關陳師是否有教師法第 16條不續聘之情事，系、院教評會並未加以討

論，建議本會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4條規定，討論上級教

評會變更下級教評會決議或退請重為審議。 

決議： 

一、逐系討論，方○權委員、潘○仁委員、吳○委員自行迴避，觀休系、餐

旅系及遊憩系胡○傑、吳○宏等專任教師續聘案照案通過。 

二、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4條規定：「(第 1項)有關教師解聘、

不續聘或停聘及其他關於教師權益之重大事項，如事證明確，而系、中

心教評會所作之決議與法令規定顯然不合或顯有不當時，院教評會得逕

依規定審議變更之，校教評會對院教評會有類此情形者亦同。(第 2項)

上級教評會變更下級教評會決議或退請重為審議時，應於會議紀錄載明

下級教評會所作決議未合法令或不當之情事，如退請重為審議，並應視

個案情形同時決議下級教評會之處理期限，屆期未依退請重為審議意旨

完成者，由該上級教評會逕行決議，並續行後續程序。」 

三、遊憩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教評會決議不續聘陳○國教授級專

業技術人員，於法不合，觀休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教評會

決議退回遊憩系，爰依上開規定，決議變更系、院教評會決議，同意續

聘陳○國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聘期 2年。 

 

提案二十二                                  提案單位：觀光休閒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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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觀休學院觀休系、餐旅系 111學年度專案教師評鑑續聘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第 4點規定辦理。 

二、觀休系計有朱○蒨及葉○君專案助理教授、楊○凱專案講師等 3位專案

教師；餐旅系計有楊○騰專案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1位專案教師，檢

附教師評鑑評分表、兼辦業務特助服務績效說明表暨相關證明文件【附

件 22】。 

三、111學年度觀休系、餐旅系、遊憩系專案教師經考評後續聘一年，續聘

名單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聘期(年) 聘期起迄日 備註 

1 朱○蒨 
/觀休系 專案助理教授 1 1110801~1120731 110.8重新公告 

2 葉○君 
/觀休系 專案助理教授 1 1110801~1120731 110.8重新公告 

3 楊○凱 
/觀休系 專案講師 1 1110801~1120731 107.8新聘 

109.8重新公告 

4 張○玟 
/觀休系 專案講師   聘期未屆滿 

5 楊○騰 
/餐旅系 

專案副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員 1 1110801~1120731 106.8新聘 

108.8重新公告 

6 游○傑 
/餐旅系 

專案講師級專
業技術人員   聘期未屆滿 

7 張○瑋 
/遊憩系 專案副教授   

105.8新聘 
107.8重新公告 

(聘期將於 111.7
屆滿，已辧理徵才

公告) 

四、案經觀休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教評會（111.5.26）【附件 21-

1】、餐旅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教評會（111.5.24）【附件 21-

2】及觀休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教評會（111.6.15）【附件

20-2】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三                                  提案單位：觀光休閒學院 

案由：觀休學院 110學年度專任教師年資加薪事宜，請討論。 

說明： 

一、觀休系 

(一)觀休系 110學年度教師年資加薪情形如下：  
編號 姓 名 職稱 現支薪俸合計 最高薪額 說明/系教評意見 

1 于○亮 教授 0770 770 年功薪已支最高級不予加薪 

2 李○儒 教授 0740 770 加年功薪一級 

3 白○玲 教授 0710 770 1.111年 5 月 17日教育部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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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 名 職稱 現支薪俸合計 最高薪額 說明/系教評意見 

自 111年 1月 1日升教授 

2.加年功薪一級 

4 趙○玉 副教授 0710 710 年功薪已支最高級不予加薪 

5 方○權 副教授 0680 710 加年功薪一級 

6 呂○豪 副教授 0500 710 加薪一級 

7 楊○姿 副教授 0450 710 加薪一級 

8 林○蓁 助理教授 0650 650 年功薪已支最高級不予加薪 

9 王○治 助理教授 0650 650 年功薪已支最高級不予加薪 

10 李○娜 助理教授 0500 650 加年功薪一級 

11 吳○傑 助理教授 0370 650 加薪一級 

（二）案經觀休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教評會（111.5.26）【附件

21-1】及觀休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教評會

（111.6.15）【附件 20-2】審議通過。 

二、餐旅系 

（一）餐旅系 110學年度教師年資加薪情形如下： 
編號 姓 名 職稱 現支薪俸合計 最高薪額 說明/系教評意見 

1 吳○ 教授 0770 770 年功薪已支最高級不予加薪 

2 陳○斌 副教授 0710 710 年功薪已支最高級不予加薪 

3 潘○仁 副教授 0650 710 加年功薪一級 

4 古○艷 助理教授 0650 650 年功薪已支最高級不予加薪 

5 康○甄 助理教授 0650 650 年功薪已支最高級不予加薪 

6 陳○真 助理教授 0650 650 年功薪已支最高級不予加薪 

（二）案經餐旅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教評會（111.5.24）【附件

21-2】及觀休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教評會

（111.6.15）【附件 20-2】審議通過。 

三、遊憩系 

（一）遊憩系 110學年度教師年資加薪情形如下： 
編號 姓 名 職稱 現支薪俸合計 最高薪額 說明/系教評意見 

1 吳○隆 教授 0770 770 年功薪已支最高級不予加薪 

2 黃○升 教授 0650 770 加薪一級 

3 胡○傑 教授 0575 770 加薪一級 

4 吳○宏 副教授 0550 710 加薪一級 

5 高○源 助理教授 0650 650 年功薪已支最高級不予加薪 

6 陳○國 

教授級專

業技術人

員 

0550 770 加薪一級 

（二）案經遊憩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教評會（111.6.8）【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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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及觀休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教評會

（111.6.15）【附件 20-2】審議通過。 

四、觀休系、餐旅系、遊憩系 110學年度教師年資加薪（年功加俸）清冊。

【附件 23】 

決議：逐系討論，方○權委員、吳○委員、陳○斌委員、潘○仁委員自行迴

避，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四                                  提案單位：觀光休閒學院 

案由：觀休學院觀休系、餐旅系、遊憩系 110學年度專案教師年資加薪事宜，

請討論。 

說明： 

一、觀休系 110學年度專案教師年資加薪情形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現支薪俸

合計 
最高薪額 說明 

1 朱○蒨 專案助理教授 475 650 加薪一級 

2 葉○君 專案助理教授 600 650 加年功薪一級 

3 楊○凱 專案講師 290 625 加薪一級 

4 張○玟 專案講師 370 625 
不予晉薪 

(自 111年 2 月 1日起聘，任職未滿一學

年) 

二、餐旅系 110學年度專案教師年資加薪情形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現支薪俸

合計 
最高薪額 說明 

1 楊○騰 
專案副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員 
500 710 加薪一級 

2 游○傑 
專案講師級專

業技術人員 
245 625 

不予晉薪 
(服務未滿一年) 

三、遊憩系 110學年度專案教師年資加薪情形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現支薪俸

合計 
最高薪額 說明 

1 張○瑋 專案副教授 430 710 加薪一級 

四、案經觀休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教評會（111.5.26）【附件 21-

1】、餐旅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教評會（111.5.24）【附件 21-

2】、遊憩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教評會（111.6.8）【附件 21-

3】及觀休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教評會（111.6.15）【附件

20-2】審議通。 

五、觀休系、餐旅系、遊憩系 110學年度教師年資加薪（年功加俸）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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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五                                  提案單位：觀光休閒學院 

案由：觀休學院觀休系、遊憩系 111學年度第 1學期擬新、續聘陳○緞等 10

人擔任兼任教師案，請討論。 

說明： 

一、觀休系 

（一）案經觀休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教評會（111.6.8）及觀休

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教評會（111.6.15）【附件 20-

2】審議通過。 

（二）陳○緞為初次聘任，檢附新、續聘兼任教師聘審資料名冊（如下）；

新、續聘兼任教師簡歷表、相關證明文件資料。【系教評會及兼任

教師文件如附件 25-1】 

序
號 

聘任
情形 

初次 
聘任 

擬聘兼任
職稱 

姓名 
畢業學歷(校
名+系)/學位 

教師證書
字號 

開課
班別 

授課科
目 

必選
修 

每週
時數 

專職單位及職稱 備註 

1 新聘 是 兼任講師 陳○緞 
國立中山大學
公共事務管理
研究所/碩士 

無 

日四
技觀
二甲 

人力資
源管理 

必修 

3 學
分
/0.5
小時 澎湖縣政府社會

處/處長 

 

日四
技觀
二乙 

人力資
源管理 

必修 

3 學
分
/0.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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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111學年度第 1學期擬聘兼任教師名冊 

擬聘職稱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現職服務機

關及職稱 
學   歷 

專長是否

符合任教

科目 

教師

證書 

字號 

最近一次經本

校聘任之日期

與系別 

是否有未

通過教學 

評量紀錄 

授 課 科 目 

與 時 數 
擬聘期別 通訊地址 

備考 

(聯絡電話) 

續聘 

兼任講師 
陳○益 男 

華信航空 

馬公站經理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

事業管理

研究所碩

士 

■是 

□否 
無 

110-2 

四技日間部 

觀光服務個案  

1.5 學分/1.5 小

時 

四技進修部 

國際禮儀實務  

2 學分/2 小時 

□是 

■否 

日二甲 

觀光休閒心理與行為 

2學分/1小時 

日二乙 

觀光休閒心理與行為 

2學分/1小時 

進三甲 
觀光休閒實務 

3學分/3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續聘 

兼任講師 
楊○樺 女 

昀朔旅行社

負責人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服務業管

理研究所

碩士 

■是 

□否 

講字第

141546

號 

110-2 

四技進修部 

會展規劃與管理 

3學分/3小時 

 

□是 

■否 

日二甲(二乙) 

旅遊美學  

2學分/2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續聘 

兼任講師 
陳○雲 女 

社團法人澎

湖縣多元產

業發展協會

執行長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

系碩士班

碩士 

■是 

□否 
無 

110-2 
四技日間部 
文化觀光     

2學分/2小時 
四技日間部 
觀光策略管理 
2學分/2小時 
四技進修部 
觀光策略管理 
2學分/2小時 

□是 

■否 

日四甲(四乙) 

創意產業與產品

設計 

  2學分/1小時 

進四甲 

創意產業與產品

設計  

2學分/2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續聘 

兼任講師 
陳○文 男 

台灣電力公司

尖山發電廠課

長 

國立澎湖科技

大學觀光休閒

事業管理研究

所碩士 

■是 

□否 

講字第

107604

號 

110-2 

四技進修部 

管理學 

2學分/2小時 

□是 

■否 

進四甲 

國家公園與國家

風景區概論    

2學分/2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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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111學年度第 1學期擬聘兼任教師名冊 

擬聘職稱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現職服務機

關及職稱 
學   歷 

專長是否

符合任教

科目 

教師

證書 

字號 

最近一次經本

校聘任之日期

與系別 

是否有未

通過教學 

評量紀錄 

授 課 科 目 

與 時 數 
擬聘期別 通訊地址 

備考 

(聯絡電話) 

續聘 

兼任講師 
蔡○賢 男 

澎湖縣政府

參議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

學系碩士 

■是 

□否 

講字第 

082292     

號 

110-2 

四技進修部 

島嶼觀光發展 

2學分/2小時 

□是 

■否 

進三甲 

景觀規劃設計 

 2學分/2小時 

進四甲 
休閒農業經營管理  

2學分/2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續聘 

兼任講師 
陳○惠 女 

捷勵整合服

務有限公司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

事業管理

研究所 

■是 

□否 
無 

110-2 

四技進修部 

社區營造與觀

光休閒 

2學分/2小時 

□是 

■否 

進三甲 

休閒產品開發  

3學分/3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續聘 

兼任講師 
陳○明 男 

澎湖七號旅

店民宿負責

人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

研究所碩

士 

■是 

□否 
無 

110-2 
四技進修部 
戶外遊憩管理         
2學分/2小時 
雙聯學制 

節慶活動觀光 
Special Events 

Tourism         
2 學分/2 小時 
雙聯學制 
冒險觀光
Adventure 
Tourism             

2 學分/2 小時 

□是 

■否 

進一甲  

海洋觀光概論   

2學分/2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續聘 

兼任助理

教授 

陳○淵 男 

國立澎湖科

技大學 兼

任教師 

RoyalHollo

way,Univer

sity of 

London 

Departmant 

■是 

□否 
無 

110-2 

四技日間部 

休閒環境規劃實務      

2學分/2小時 

□是 

■否 

進二甲 

生態觀光      

2學分/2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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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111學年度第 1學期擬聘兼任教師名冊 

擬聘職稱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現職服務機

關及職稱 
學   歷 

專長是否

符合任教

科目 

教師

證書 

字號 

最近一次經本

校聘任之日期

與系別 

是否有未

通過教學 

評量紀錄 

授 課 科 目 

與 時 數 
擬聘期別 通訊地址 

備考 

(聯絡電話) 

of 

Geography

博士 

 

四技進修部 

地理資訊系統實務      

2學分/2小時 

雙聯學制 

休閒產品開發 

leisure 

Product 

Development 

3學分/2小時 

二、遊憩系 
（一）案經遊憩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教評會（111.5.31）【附件 25-2】及觀休學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

次院教評會（111.6.15）【附件 20-2】審議通過。 
（二）檢附續聘兼任教師聘審資料名冊（如下）。【兼任教師文件如附件 25-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學院 海洋遊憩系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擬聘兼任教師名冊 

擬聘職稱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現職服務機

關及職稱 
學   歷 

專長是否

符合任教

科目 

教師證書 

字號 

最近一次經

本校聘任之

日期與系別 

是否有未

通過教學 

評量紀錄 

授 課 科 目 

與 時 數 
擬聘期別 通訊地址 

備考 

(聯絡電話) 

兼任講師 呰○治 男 
波賽頓海洋運

動有限公司/

副店長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

事業管理

研究所 

■是 
□否 

講字第
151539號 

110學年度
第2學期-遊

憩系 

□是 
■否 

海洋生態資源

調查 

3學分/1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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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六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王○助理教授申請自 111年 4月升等副教授案，

請討論。 

說明： 

一、通識教育中心王○助理教授申請以專門著作副教授 

(一)王○教師之助理教授年資自 101年 1月自 105年 7月、109年 8月

至今，迄今已逾 5年，今提出申請升等副教授，符合本校教師聘任

暨升等審查辦法第十一條規定。 

(二)王師所提升等代表作《漢武帝時期士人處境探究—以「士不遇」之

作為主的考察》及參考作為王師取得副教授資格後所出版公開發行

或發表，與任教科目相關。 

(三)王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如下： 
評分 個人自評 中心初評 學院複評 

合計分數 81.1 81.1 81.1 

(四)王師升等著作院級外審意見表分數彙整如下： 

(五)案經通識中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中心教評會(111.4.12)及

共教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教評會(111.4.21) 、共教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師資格審查外審小組會議(111.4.26)

審議通過後送校外專家、學者審查，外審結果並經共教會 110學年

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教評會(111.5.18)審議通過。 

(六)檢附王師教師升等申請表、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表、論文比對情

形、院級校外審查意見表 

二、經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校教評會(111.5.25)決議同意外審。【附件

26-1】 

三、王師升等著作校級外審意見表分數彙整如下：【附件 26-2】 

 

系 別 姓 名 申請等級 外審分數 
審查 
人數 

審查結果評
定及格人數 

備 註 

通識 
教育中心 王○ 副教授 

89 
3 3 專門著作 85 

88 

系 別 姓 名 申請等級 外審分數 
審查 
人數 

審查結果評
定及格人數 

備 註 

通識 
教育中心 王○ 副教授 

88 
3 3 專門著作 83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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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函報教育部辦理資格送審事宜。 

 

提案二十七                                        提案單位：調查小組 

案由：本校餐旅管理系助理教授陳○真申請升等副教授案，經具名發現有自我

抄襲之虞調查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案調查小組 111年 6月 7日第 3次會議決議辦理。【附件 27-1】 

二、本案前依 111年 3月 10日本小組第 2次會議決議，請觀休院將答辯資料

連同佐證暨原審資料送回原審查人 3位再審查，送審資料除依第 2次會

議決議說明五外，再加審查意見表甲、乙表(空白表)各 1份，倘外審委

員認定沒有學術倫理情形者，經綜合考評後可更正甲、乙表，倘認定有

學術倫理情形者，則繕填著作疑義審查報告書；如原審查人無法審查

時，請觀休院依當時外審委員名單推薦順序，依序逕送審查，並加送二

位，以為相互核對。 

三、經送回五位外審委員(含原審查人三位)均表示無違反本校教師違反送審

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處理要點等規定，且未勾選「涉及抄

襲或違反其他學術倫理情事」，審查報告書回復情形。 

四、依 111年 1月 5日教師評審委員會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會議紀錄

略以，如經審查未成立學術倫理，請陳師擇定至多 5件，由院送回原審

查人確認其審查意見及分數。【附件 27-2】 

五、本小組第 2次會議決議，為避免重複辦理送回原審查人審查作業，請陳

師擇定至多 5件裝訂成冊，一併送回原審查人審查，外審意見表分數彙

整如下：【附件 27-3】 

系 別 姓 名 
申請 
等級 

再審分數 
是否有違反學
術倫理案件 

再審查人數 
再審查結果評
定及格人數 

備 註 

餐旅管
理系 陳○真 副教授 

90 無 

5 5 技術報告 

80 無 

77 無 

80 無 

80 無 

系 別 姓 名 申請等級 外審分數 
審查 
人數 

審查結果評
定及格人數 

備 註 

餐旅管理
系 

陳○真 副教授 

90 
3 3 技術報告 78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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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吳○委員因近三年和陳師有共同執行研究計畫，爰自行迴避。 

二、陳師未違反學術倫理，續行升等程序，同意進行校級外審作業。 

三、校級「審查作業小組」委員經討論由劉冠汝教授、李明儒教授、蔡明惠

教授組成。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中午 12時 33分。 


